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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公平的三种伦理维度 

 

郑立新 

（湖南理工学院宣传部，湖南岳阳，414006） 

 

   公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历来为思想家们所关注，而且也构成了衡量一种社会计划或行动是否合理的重要标

准。千百年来，人们深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影响，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然而，何谓公平？人们却莫衷一是。 

 

一、理解公平的平等维度 

 

    对公平的第一种理解是平等主义的，即把公平理解为均等。人们曾长期将公平理解为一种结果的均等，即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的均

等。结果均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曾长期存在过，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过度不公平的一种反动，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贫富、等

贵贱”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但这种理想一旦付诸实践，便暴露出其理论上的肤浅和实践中的困难。极“左”时期，人们把这种“公

平”当作社会主义的性质加以坚持，结果导致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效率极为低下，人们走向共同贫穷。 

    更为重要的是，结果均等还可能带来双重的恶果。一方面，由于结果均等的理想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也会带来一种

人们不愿看到的灾难性的后果），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对公平的理想产生一种悲观的看法，即公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或公平根本不值得向

往，于是有人认为“公平”的提法本身就不很现实，不如以“合理”取代“公平”。[1]（参见P22）另一方面，它也常常成为为不公平辩护

的借口。既然公平会破坏效率，那么公平就会阻碍社会进步，于是不肯默认不公平就如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愚蠢。显然，把公平理解为结

果均等不仅扭曲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悖公平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伦理上也是站不住脚，毋宁说是反伦理的。 

于是，人们把公平的希望寄托在“机会均等”上。所谓机会均等就是一种获得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

均等，即在市场竞争中使人们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机会均等论认为，既然结果均等既不可欲也不

可行，那么社会至少应该提供一种机会上均等，让人们在同一起跑线点上竞争。只有在机会均等基础上

的结果不均等，才是合理的和公平的。在市场竞争中，机会均等意味着对生产要素供给者自由参与权利

的尊重，对个人努力的一种奖励和对市场个别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肯定，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

反过来又为实现公平提供前提条件。 

但机会均等也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一旦涉及社会现实，由于人们的天赋不同和所处的环境不同

（包括家庭、社会、地区、教育程度等），机会均等立刻成为一种“乌托邦”。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竞

争的现实条件与市场竞争的未来条件不可割断，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必将成为下一轮市场竞争的起

点，于是已有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又为今后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准备了前提。 

机会均等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而且机会均等跟结果均等一样，在伦理上也没有充足的

根据。它只不过把某种表面的机会公平突出来了，其结果很可能造成更加深刻的不平等。罗尔斯在批评



平等主义的补偿原则时指出：“这一论点认为制度的不正义总是存在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

境中的偶然因素是不正义的，这种不正义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社会安排之中。……我认为，自然资质的

分配无所谓正义不正义，人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正义。这些只是自然的事实。”[2]

（P97）人的差异性和无限多样性不仅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而且也正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和人

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

—乃是人类最具独特性的事实之一。”[3]（P103）承认人的差异和无限多样性这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

考虑公平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依据。如果忽视甚至力图抹平这种差异，即使得到所谓“公平”，在

其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公平，因而也是反伦理的。因此，真正的公平并不要求社会去努力抹平障碍，使每

一个人在竞赛中在同一起点上竞争。“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

们给予他们以平等的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

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3]（P104） 

由此可见，无论是结果还是机会的均等，尽管他们确实是可欲的，并且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对人们

充满着诱惑力，但它们并没有必须要实现的充足的伦理根据。相反，如果强行去实现这种“公平”的理

想，则只能会带来一种相反的伦理后果。它们至多只是体现了公平的某些外部特性，并没有反映公平的

内在精神实质。 

 

二、理解公平的自由维度 

 

    更多的思想家将公平理解为一种“应得”。托马斯·阿奎那说：“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志使每个人

获得其应得的东西。”[4](转引自P265)瑞士当代神学家埃米尔·布伦纳也认为：“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

人或该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正义的。”[4](转引

自P265)可见，无论是一种精神取向，还是一种制度安排，公平（正义）最根本的精神实质是保证人们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可以是利，也

可以是害）。简单地说，就是给人以应得而不给人以不应得。 
    但对“应得”本身的理解又可以是多元的，因此，“应得会与诸如需要这种其他的标准相冲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确定正义的要

求时就得在各种不同的标准之间进行相互平衡。”[5](P146)而理论家关于公平问题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究竟什么是“应得的”，不同的

应得概念产生不同的公平概念。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确定一种普遍的、稳定的、公开的应得标准，这些标准就是公平或正义的原则。 
    自由主义对公平（或应得）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基本权利为什么要完全平等？是因为它是一

些基本的人权，实际上源于一种人之为人的基本需要，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一种基本保障和自由的前提。换句话说，乃是人之生存以及

体现人之生命意义所必要的基本的善。另外，基本权利完全平等还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就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它既是

个人的基本人权，又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和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体现。“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

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3](P102)因此，在现代社会，基本自由是首要的，

第一位的，具有词典式的优先性（罗尔斯语）。“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2](P292)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在现代社会已经取

得了广泛的认同，政府的首要责任就在于保障每一个人基本权利的平等。这既是公平的要求也是自由的要求。 
    对于非基本权利如何分配是各种公平理论争论的焦点。自由主义反对非基本权利适用平等原则，而应要符合贡献原则，即人们在参与

社会合作中有权依据其为社会或他人提供的服务或做出的贡献索取报酬。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所谓公平合理，就是对方

所受到的报酬与他所提供的利益相当，或者他所得到的快乐与他所付出的代价相当。”[6]（P197） 
     现代新自由主义强调，贡献是一个人获取非基本权利的正当源泉。更为重要的在于，只有按贡献分配非基本权利才能真正保障自由

秩序。所以，在非基本权利方面的比例平等就是要求权利的分配应当与个人的贡献成正比。在哈耶克看来，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的

前提下，按贡献原则分配权利既是可行的，又是必需的，因为它是自由的体现和保证。至于物质平等，在哈耶克看来不过是一种妒忌。由

于这种平等主义倾向违背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当下全力安抚此种不满情绪的倾向而且努力给这种情绪披上一

件令人尊敬的社会正义外衣的倾向，正日益演化成一种对自由的严重威胁。”[3]（P112）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赞成、也不会提供一种物质平

等（它包括前面所说的结果均等和起点均等），而倾向于一种贡献原则。“一个自由的社会对行动的结果提供的酬赏标准，具有如下的作

用，它们能够告诉那些为这些酬赏而努力的人士付出多少努力是值得的。再者，提供同样结果的人，也会得到同样的报酬，而不论这些人

所付出的努力是否相同。”[3]（P117） 

    哈耶克的公平观应该说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似乎缺少一种必要的伦理维度。这种公平观在罗尔斯看来就只是自然的自由体系的，实

际上是把效率原则当作公平原则，其直接结果就可能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尽管哈耶克本人也不希望这样的结果。“仅仅效率原则本



身不可能成为一种正义观。因此，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充。”[2]（P67）而罗尔斯则试图调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深刻矛盾，构筑一个

理想的完美的自由世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两条保证公平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

人开放。”[2]（P292） 
    其中第一原则是自由原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第二原则又包含两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开放原则。罗尔斯的第二原则

在处理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方面包含了更多的伦理考虑，他希望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的利益。也就是

说罗尔斯在肯定自由秩序的基础上，对自由竞争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不是——像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听之任之，视之理

所当然；也不是像平等主义那样希望完全抹平这种不平等，而是希望通过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开放原则使这种不平等得到安排，使之合乎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合乎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 
可见，公平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保障基本权利完全平等的前提下，如何来处理非基本权利

的不平等。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竞争，不仅因为这种体系最有效率，而且因为这种体系充分体现了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并不否认平等

主义强调平等在目标和道德上的可取性，但对其能否实现则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因为平等往往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在这个世界上，平等

地对待人们与试图使他们变得平等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像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

样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形式’。”[7]（P22） 

 

三、理解公平的人本维度 

 

很显然，在现代社会，对公平的自由主义理解比平等主义的理解更加可取。但在如何处理非基本权

利的不平等方面，自由主义因缺少一种必要的伦理关怀而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因此，考察公平还必

须贯注一种“人本”的伦理维度。 

以人为本，就是指我们在决策和行为时必须将“人”作为一个核心的范畴加以考虑，一切都必须是

为了人，一切也只能依靠人。人是最高的目的，其他的东西既是人所创造的，也是为人服务的，只有这

样才能获得伦理上的证明。 

从“以人为本”这一基点出发，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合目的性价值，它能够满足人

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效率对于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具有基础性的前提意义。但它如果

无助于人们过上一种优雅的、体面的和有尊严的生活，而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充满“血汗和眼泪”或

人类的普遍堕落，那么它的价值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效率的价值不是建构性的，而是工具性

的。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增长本身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做就是目标。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

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8]（P10）在他看来，扩展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如饥饿、营

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的基本可行的能力、享受良好的教育、自由参政等——对于经济

发展而言既是建构性的（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也是工具性

的（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8]（参见P30和P2）发展就其本性而言就是自由

的发展。 

    不公平之导致一部分人的贫困，不仅是对个人收入的剥夺，更是对提高享受生活的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的剥夺，是对人的尊严和主

体性的一种侵犯。实质自由与贫困的联系是双向的，即自由的剥夺导致贫困，贫困的解除也要依赖自由，因为自由既具有建构性作用，也

具有工具性作用。“既然提高享受生活的可行能力一般也会扩展使人具有更高生产力，并挣得更高收入的能力，我们可以预期存在从可行

能力的提高到更大的赚取收入的能力这样一种联系，而不仅仅是从收入到可行能力的单向联系。”[8]（P88）因此，我们反对贫困不能是

仅仅简单地减少收入贫困（通过税收转移支付），而是要通过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公平的就业机会等实质自由，增

强人们的可行能力来克服贫困（这与我们经常所说的增强造血能力的扶贫思维不谋而合）。“教育和医疗保健越普及，则越有可能使那些

本来会是穷人的人得到更好的机会去克服贫困。”[8]（P88） 

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到发展”的发展观，对于我们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在公平问题上，我们同样必须坚持一种人本或人道的理念。这样，我们在强调效率的基础性意义，甚至

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效率对于公平的优先性时，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放弃和牺牲公平，恰恰相反，是

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尽管人们对公平理解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核

心是尊重人的需要和价值。罗尔斯把正义当作社会的首要美德，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确立正是基于人对

社会基本善占有的天赋权利；哈耶克的公平观强调自由，也是对人的能力和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尊重；诺

齐克的权利理论，强调公平必须贯彻个人自由优先、权利至上的人权原则，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从伦

理学的视角来看，公平不仅意味着人们分享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的权利，更是对人们

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竞争与合作）的一种价值上的肯定。 

由于公平意味着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主动承担经济发展的责任（表现为人积极参与市场竞

争，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被公平地对待同样是一种实质自由和一种可行的能力，它对于经济效率而

言同样也是建构性的首要价值目标，它具有不可忽视的自身固有的内在重要性，因而成为评判经济效率

的首要标准。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平同样也可以是工具性的，因为公平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合理

的社会秩序安排，这种社会秩序安排是效率的一种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简单地说，没有公平也难以实

现效率。正因为这样，罗尔斯将正义看作是社会的首要美德，并且是与效率相容的和一致的。这样，公

平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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